
如
何
處
理
投
訴
個
案

2007-2008 年
投訴個案 1,047宗

成立 369宗
判刑 約佔三分之二

2006年
判刑後上訴 21宗
上訴成功 1宗

上訴後獲減刑 2宗

本會於2009年6月22日舉行「投訴個案：黑、白、灰」講座，主講嘉賓包括：壽險總會主席杜覺英、

「保協」法律顧問謝遠明、會長劉國明及上屆會長吳翰城博士，講解投訴個案的處理方法及注意事

項。本會特此記下個案重點，希望加深業界人士的了解。

當從業員接到香港保險業聯會（下稱保聯）的投訴信時，應注意以下數點：

1.	 確認投訴內容是否屬實

2.	 不要貿然回覆投訴，因回覆的內容可能被用作控訴的證據

3.	 若發現自己有可能違規，應尋求進一步專業意見（包括：「保協」和律師）

4.	 若被投訴人確定自己有可能違規，應諮詢律師專業意見

5.	 被投訴人將接受紀律聆訊

6.	 若須展開口頭紀律聆訊，被投訴人可聘請律師陪同出席答辯

7.	 私下與原訴人和解，並不能使案件撤銷控訴，因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IARB）

	 會視乎表面證據是否成立，來決定撤銷與否

8.	 被投訴人若被定罪，可向IARB求情，IARB會視乎以下6點來決定：

	 甲、	被投訴人第一時間認罪及初犯，可減刑三分之一

	 乙、	視乎涉及金額

	 丙、	公司或客戶有否金錢損失

	 丁、	被投訴人有否參加義工服務或社會公益事務

	 戊、	所屬公司推薦、求情

	 己、	家庭背景

9.	 紀律聆訊後，被投訴人將收到書面判決通知，若有不服判決，可於28日內向保聯提出上訴

10.	 處理上訴後，被投訴人將收到上訴判決通知，若有不服判決，可於3個月內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但此舉將涉及高昂的訴訟費用

判罰和量刑：
　1. 譴責　　　　2. 緩刑　　　　3. 停牌

＊量刑 1至3年；若涉及刑事檢控（盜竊或偽造文件），

則由最高10年開始量刑。

協會建議：
1. 投保專業責任保險

2. 如實填寫和小心處理所有與客戶往來的文件，

	 讓客戶在文件修改處加簽；送保單後要簽署收條

過往投訴個案統計：

客席講者：

杜覺英 謝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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